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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推荐市级绿色工厂（第三批）的通知

各区县工信局，高新区工信商务局、经开区工科局、文昌湖区经发局：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现就开展市级绿色工厂（第三批）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在家用电器、纺织、医药、食品、轻工、建材、机械、汽车、化工、有色金属、电子信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等重点领域选择一批工作基础好、代表性强的优势骨干企业，创建一批具备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绿色工厂。
[bookmark: _GoBack]对水泥、平板玻璃、原油加工、烧碱、焦化等高耗能行业，所推荐企业的能效水平应达到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发改产业〔2021〕1609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年版）》（发改运行〔2022〕559号）所规定的基准值，达到标杆值的优先推荐。
二、申报条件
绿色工厂申报单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应为市内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
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绿色制造名单：
1、未正常经营生产的；
2、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以“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准）；
3、被动态调整出国家、省、市级绿色制造名单的；
4、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
5、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不遵守相关节水政策，取水存在超计划；失信被执行人等。
各区县对申报企业逐一核查，对三年内有以上情况的企业，不得列入推荐名单。
三、工作要求
（一）企业申报。企业参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按照《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详见附件2）有关要求进行自评价，已发布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的（可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看），按照行业标准要求进行自评价，并向所在区县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各区县推荐。各区县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严格申报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择优推荐，形成正式推荐报告，同时填写“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详见附件1），于2023年3月3日前连同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同时报电子版—光盘）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色发展科。
（三）评审确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名单进行研究后，确定市级绿色工厂（第三批）名单，并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上予以公示公布。
（四）推荐上报。在申报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时，根据申报要求，原则上从市级绿色工厂中筛选，择优上报。
联系电话：管岩 3160072   张玉成 3163268
协同邮箱：市工信局绿色发展科

附件：1.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2.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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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区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序号
	工厂名称
	行业

	1
	
	

	2
	
	

	3
	
	

	4
	
	

	5
	
	

	6
	
	

	
	
	



推荐单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所在区县：                          






  年    月    日

- 2 -

- 3 -

填 写 说 明

一、申请企业应当准确、如实填报。
二、所属行业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单位性质依据营业执照中的类型填写。
三、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四、自评价报告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
五、材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不接受单面打印材料），封面为彩色软页（不接受硬面的），材料起墙处要有申报单位名称标识。材料要编写目录和页码，按顺序胶印装订成册。
六、材料中复印件要清洁，字迹要清晰，不清楚或无法辨认的视为无效材料（视为没有提供）。扫描件或者复印件应等比例扫描或复印。
七、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同时报电子版文档，电子版文档须是一个完整的PDF文件，内容及顺序要跟纸质材料完全一致。

基本信息表
	工厂名称
	

	通讯地址
	

	所属行业
	
	主要产品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机关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有效期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厂简介
	（至少应包含：企业基本情况、经营状况、主要工艺、所获荣誉情况等，500字以内）



	绿色工厂创建经验及成效
	（从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方面概述工厂创建的经验和成效，800字以内）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工厂近三年未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未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不在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次申报绿色工厂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一、工厂基本情况
概述工厂的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艺产品、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等。
二、绿色工厂创建情况
对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符合“绿色工厂行业标准清单”范围的工厂，对照清单中的标准要求），对工厂基本要求的符合性以及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指标等内容进行情况描述。 
1.基本要求的符合性。主要描述附表1.1中各项要求的符合情况。
2.基础设施情况。主要描述工厂的建筑、照明、设备设施（包括专用设备、通用设备、计量设备及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等）情况，已采用的先进绿色建筑技术说明、实施情况和现场照片，以及相关标准落实情况。
3.管理体系情况。主要描述工厂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4.能源资源投入情况。主要描述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方面的现状，已采用的余热利用、分布式供能、自然冷源、水循环利用等节能、节水、节材技术说明，实施情况和现场照片，以及相关标准落实情况。
5.产品情况。主要描述产品的生态设计、有害物质使用、节能、减碳以及可回收利用等情况，已采用的绿色设计工具、数据库情况和具体绿色设计技术说明和照片，以及相关标准落实情况。
6.环境排放情况。主要描述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噪声、温室气体的排放及管理现状，已采用的污染物减排技术说明、实施情况和现场照片，以及相关标准的落实情况。
7.绩效指标情况。主要描述绩效指标的现状，提供具体测算过程，包括使用的标准、计算边界、使用的参数来源等。
三、下一步工作
说明工厂未来发展目标，持续推进绿色工厂建设方面拟开展的重点工作，拟实施的重大项目情况等。
1.绿色工厂未来目标。主要描述各项绩效指标在两年后（2024年)的预期目标。
2.绿色工厂创建重点工作。主要描述工厂在2023-2025年为持续提升绿色工厂水平开展的重点工作任务情况。
3.减碳工作。主要描述工厂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工作计划和减排目标。例如，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计量体系，制定专项降碳工作方案，碳减排技术应用，参与碳排放标准制定等。
4.重点项目情况。填写2023-2025年工厂拟建设的绿色低碳升级改造重点项目汇总表，测算项目节能、节水、节材、减排、降碳和资源综合利用绩效。

表xx 绿色低碳升级改造重点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效益分析

	
	
	
	
	
	

	
	
	
	
	
	

	
	
	
	
	
	



四、绿色工厂创建自评表
依据工厂情况和《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进行自评，并填写附表1.1和附表1.2。
五、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企业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适用时）；
3. CCC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适用时）；
4. 工厂建设批复文件复印件；
5. 三同时验收文件复印件；
6. 最高管理者承诺书（包括传达与资源）；
7. 管理者代表授权书（包括4项职责）；
8. 管理机构的组织及相关制度；
9. 文件化的绿色工厂建设目标、指标、方案；
10. 教育和培训记录;
11. 相关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证书详情截图（截图时间应在申报周期内）；
12. 厂房平面布置图（包括空间布局图、计量设备布置图，标明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位置）；
13. 计量设备清单、用能设备清单、污染物处理设备清单、原材料清单等；
14. 合格供应商名录及其评价表、采购立项审批文件、程序文件、招投标文件等；
15. 申报工厂已获得的国家、地方、行业节能环保相关奖励证书等。
16. 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



附表1.1
绿色工厂基本要求自评表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证明材料索引

	绿色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满足GB/T 36132中4.3.1 a)的要求。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且满足GB/T 36132中4.3.1 b)的要求。
	
	

	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工厂应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可行时，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工厂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教育和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附表1.2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自评表1
（20  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具体要求
	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求
	证明材料索引

	基础
设施
	必选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人工照明应符合GB 50034规定。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工厂使用的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适用时，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要求。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工厂应依据GB 17167、GB 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有以下设备，需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1）照明系统；（2）冷水机组、相关用能设备的能耗计量和控制；（3）室内用水、室外用水；（4）空气处理设备的流量和压力计量；（5）锅炉；（6）冷却塔。
	
	

	
	
	必要时，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可选
	建筑材料：（1）选用蕴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和本地建材，减少建材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2）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标准GB 18580～18588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要求。
	
	

	
	
	建筑结构：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绿化及场地：（1）场地内设置可遮荫避雨的步行连廊。（2）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3）室外透水地面面积占室外总面积的比例不小于30%。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1）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10%；（2）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低于10%。
	
	

	
	
	适用时，工厂的厂房采用多层建筑。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尽量利用自然光。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50%。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工厂使用的通用用能设备采用了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管理
体系
	必选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19001的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8001的要求。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工厂的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4001的要求。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GB/T 23331的要求。
	
	

	
	可选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能源
资源
投入
	必选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
	
	

	
	
	工厂应按照GB/T 7119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GB/T 18916（所有部分）中对应本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工厂应按照GB/T 29115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可选
	建有能源管理中心。
	
	

	
	
	建有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使用了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不可再生能源。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
	
	

	
	
	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
	
	

	
	
	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使用。
	
	

	
	
	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
	
	

	
	
	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产品
	必选
	工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原料和辅料）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工厂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最终产品/构造的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用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限定值要求。未制定标准的，产品能效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可选
	按照GB/T 24256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按照GB/T 32161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满足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要求。
	
	

	
	
	实现有害物质替代。
	
	

	
	
	达到相关标准中的节能评价值/先进值要求，未制定标准的，产品能效达到行业前20%的水平。
	
	

	
	
	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
	
	

	
	
	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适用时，产品满足相关低碳产品要求。
	
	

	
	
	按照GB/T 20862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
	
	

	
	
	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环境
排放
	必选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 18599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工厂应采用GB/T 32150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可选
	工厂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工厂的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工厂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可行时，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绩效
	必选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或：单位面积产值）
	
	

	
	
	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率）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废水处理回用率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注1：凡符合“绿色工厂行业标准清单”的工厂，请根据清单中的标准自行设计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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